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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4�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2023-045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8号上海浦东华美达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964,4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8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陈怡女士、马成先生、杨卫东先生、马德荣先生、

宋航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王晓芳女士、钱筱斌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

席；

3、 公司总经理赵炜诚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栋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964,364 99.9998 109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60,964,364 99.9998 109 0.000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

公司，持股数为40,990,280股）；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特别决议形式通过之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牛雨晨、宋欣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3-063

债券代码：175271� 债券简称：G20深高1

债券代码：175979� 债券简称：G21深高1

债券代码：188451�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债券简称：22深高0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

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播放业绩讲解视频（上午），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

动（下午）

● 投资者可于 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发布2023年半年度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

绩和经营情况，同时以更为丰富、便捷的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互动，公司计划于2023

年9月14日（星期四）参加沪市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线上播放业绩讲解视频、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等

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

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播放业绩讲解视频（上午），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

互动（下午）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廖湘文先生、独立董事徐华翔先生、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赵

桂萍女士。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加。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楼

联系人：投资者关系部唐剑锋先生

联系电话：86-755-8669� 8065

公司传真：86-755-8669� 8002

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7日

证券代码：600490� � 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3-058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SHITURU� MINING� CORPORATION�

SAS)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共计2,000万美元

(大写贰仟万美元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5,340万美元（不包含本次发生的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源”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 (SHITURU� MINING� CORPORATION� SAS)（以下简称：“SMCO” 、

“借款人” ）近日与FIRSTBANK� DRC� SA银行（以下简称：“银行” ）银行签署了《贷款

合同》，SMCO�向FIRSTBANK� DRC� SA银行申请了2,000万美元(大写贰仟万美元整)贷

款， 公司于2023年9月6日签署《担保函》， 为SMCO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作出担保，《担保

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截止日期为2024年11月30日。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7亿元，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与

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3-015）。 2023年5月24日，公司召开

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029）。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2,000万美元 (大写贰

仟万美元)，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且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SHITURU� MINING� CORPORATION�

SAS)

注册地点：N°5961,� Avenue� Chemin� Public,� Quartier� Joli� Site,� Commune�

de� Shituru,� Likasi,� D.R.Congo（刚果金利卡西市希图鲁镇美丽街社区工地大道5961

号）

法定代表人：何寅

经营范围：开采希图鲁矿床,对该矿床开采的矿物进行金属处理，以生产铜、钴、各类金

属并销售此类产品。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19 47.43

负债总额 51.40 50.46

资产净额 -3.21 -3.04

流动负债总额 51.40 50.46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58 13.02

净利润 -5.28 0.29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鹏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PENGXIN�INTERNATIONAL�GROUP�LIMITED

100%

东方华银控股有限公司

EAST�CHINA�CAPITAL�HOLDINGS�LIMITED

72.5%

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SHITURU�MINING�CORPORATION�SAS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通常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公司在此

不可撤销地、无条件地保证向银行支付随时计算的债务。 本担保函下的应付款将在扣除已

付款后进行，本担保函的担保总金额为2000万美元。

2、公司应在银行首次提出付款要求并以书面形式确认公司需支付的金额后，立即执行

本担保函下的付款，付款指令、债务确认书和借款人账户对账单必须由受益人的授权代表

签字，并通过邮寄或快递服务寄送，或当面送至公司地址。任何以邮寄送达的通知在办理寄

送后5日内视同送达。

3、本担保包含公司根据本担保函条款向银行付款的主要和独立义务，无论担保函的有

效性、合法性或可执行性如何，也无论借款人或第三人是否存在异议或抗辩。

4、公司声明并保证，本担保函对公司具有约束力、有效性，并可根据其条款对公司强制

执行。 公司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银行在本担保函下向公司索赔的任何

款项能够立即支付给银行。

5、本独立担保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独立担保的有效截止日期为2024年11月30

日。

6、如果本担保函的某项条款不可执行或无效，本担保函的其他条款应继续有效。

7、本担保函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在各方面均受国际商会统一规则URDG758

的管辖。

8、发生争议时，双方同意，该争议应由根据国际商会规则指定的一名以上仲裁员提交

国际商会（ICC）仲裁并最终解决。仲裁必须在巴黎并按照国际商会规则以英语进行。仲裁

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SMCO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能够对

SMCO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审

批程序合法， 符合相关规定。 有利于推动SMCO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 董事会同意为

SMCO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9月6日，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91,

142,868.04元（不含本次担保），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0万

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美金9,760万元、南非兰特48,000万元。（2023年

9月6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7.1969，人民币对南非兰特汇率2.6341）

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88455�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捷智能 公告编号：2023-034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70,360,575股，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数量为67,290,

915股，战略配售限售股为3,069,660股。 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1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字[2022]1257号文），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准（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捷智

能”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行45,212,292股，并于2022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 发行前总股本为135,636,875股，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180,849,167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283,67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8,565,49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东数量为8名，对应的限售股份数量为70,360,575股，占公司

股本总数的比例为38.91%。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数量为67,290,91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

为37.21%；战略配售限售股数量为3,069,66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70%。 具体详见公司2022

年9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上市后，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

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科捷智能科

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的承诺

1、股东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作出限售承诺如下：

（1）若自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首次申报的时点距离本单位取得公司新增股份之日

不超过12个月，则自取得新增股份取得之日起36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若自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首次申报的时点距离本单位取得公司新增股份之日

超过12个月，则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在发行前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仍遵守上述规定。

（2）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3）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

的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股东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海尚创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日日顺创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邹振华、青岛科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姚后勤、方卫平作出限售承诺如下：

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

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股份减持及信息披

露的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本单位同意承

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的，本人/

本单位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二）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的承诺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安排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

板科捷智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持的306.9660万股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减持意向的承诺

1、股东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作出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持股意向

本单位作为公司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减持意向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及数量本单位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单位出具的各项

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在上述限

售条件解除后，本单位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限

售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单位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100%（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

②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单位将根据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

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单位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若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④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单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实施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

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

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约束措施

①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若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本单位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单位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

交公司， 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单位现金分红中与本单位应上交公司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

红如果因未履行前述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单位/本人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②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

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股东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海尚创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日日顺创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邹振华作出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持股意向

本单位/本人作为公司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减持意向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及数量

本单位/本人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单位/本人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

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

本单位/本人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限售期届满

后两年内，本单位/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100%（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

②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单位/本人将根据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单位/本人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若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④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单位/本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实施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约束措施

①本单位/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若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单位/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单位/本人未

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 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单位/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单位/本人应上交公司违

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如果因未履行前述相关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单位/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②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股份减持及信息

披露的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本单位同

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关于上市流通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科捷智能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保荐机构对科捷智能本次股份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70,360,57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38.91%。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1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 20,145,524 11.14% 20,145,524 0

2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15,880,685 8.78% 15,880,685 0

3 青岛海尚创智投资有限公司 11,549,020 6.39% 11,549,020 0

4 邹振华 11,000,000 6.08% 11,000,000 0

5 青岛科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500,000 3.59% 6,500,000 0

6 姚后勤 2,000,000 1.11% 2,000,000 0

7 方卫平 215,686 0.12% 215,686 0

8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科捷智能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069,660 1.70% 3,069,660 0

合计 70,360,575 38.91% 70,360,575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份 67,290,915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3,069,660 12

合计 70,360,575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

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00867 证券简称：通化东宝 公告编号：2023-063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6,718,8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17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冷春生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苏璠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 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换届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冷春生先生 815,311,597 99.8276 是

1.02 李佳鸿先生 814,051,986 99.6734 是

1.03 张国栋先生 815,564,186 99.8586 是

1.04 张文海先生 815,564,187 99.8586 是

1.05 王玮先生 814,725,687 99.7559 是

1.06 曾健纯先生 814,725,687 99.7559 是

2、 关于换届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毕焱女士 816,742,330 100.0028 是

2.02 徐岱女士 816,742,329 100.0028 是

2.03 徐力女士 816,211,183 99.9378 是

上述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 关于换届推选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君业先生 816,007,791 99.9129 是

3.02 曹福波先生 816,742,328 100.0028 是

上述两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何清霞女士共同组成公

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冷春生先生 34,822,011 96.1155

1.02 李佳鸿先生 33,562,400 92.6388

1.03 张国栋先生 35,074,600 96.8127

1.04 张文海先生 35,074,601 96.8127

1.05 王玮先生 34,236,101 94.4983

1.06 曾健纯先生 34,236,101 94.4983

2.01 毕焱女士 36,252,744 100.0646

2.02 徐岱女士 36,252,743 100.0646

2.03 徐力女士 35,721,597 98.5986

3.01 王君业先生 35,518,205 98.0372

3.02 曹福波先生 36,252,742 100.06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1-3项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上述董事、独立董

事、监事候选人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淑芬 商家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我

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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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通化东宝” ）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9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根据《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9月

7日通过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冷春生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冷春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选举下

列董事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人员构成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由冷春生先生、李佳鸿先生、王玮先生、曾健纯先生、徐岱女士五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

冷春生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提名委员会

由冷春生先生、李佳鸿先生、毕焱女士、徐岱女士、徐力女士五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徐

力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计委员会

由李佳鸿先生、王玮先生、毕焱女士、徐岱女士、徐力女士五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毕焱

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冷春生先生、李佳鸿先生、毕焱女士、徐岱女士、徐力女士五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徐

岱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冷春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苏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聘任张国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张文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苏璠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Du� Zhiqiang（杜治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陈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迟军玉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人

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冷春生，男，汉族，出生于1974年9月，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1997年毕

业于吉林化工学院精细化工专业，获学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细胞生物学专

业，获博士学位。 1997年加入本公司，从事蛋白质生物药的研究开发及成果产业化等工作。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吉林省高管专家，长白山学者技能名师。 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张国栋，男，汉族，出生于1976年8月，本科学历。 1999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专业；201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主要工作经历：2000年-2002年联邦制

药北京办事处医药代表；2002年-2005年美国礼来公司医药专员；2005年-2018年5月任本

公司大区经理。 2018年5月13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文海，男，汉族，出生于1974年10月，本科学历。1998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中

药制药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98年7月-2002年2月北京市大兴区中医医院药剂科中药师；

2002年2月-2004年3月美国礼来亚洲公司北京办事处医药代表；2004年3月-2018年5月

任本公司大区经理。 2018年5月13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苏璠，女，汉族，出生于1979年11月，硕士研究生。 200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并获得

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

任荷兰鹿特丹昊博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经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战略经理及投资

者关系经理、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 2020年6月加入通化东宝。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Du� Zhiqiang（杜治强），男，美国国籍，出生于1972年10月，中国医科大学七年制临

床医学硕士，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生物学博士，美国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士后，上海

市第五届“张江优秀人才” 。 2009年-2018年先后在诺华（中国）研发中心、强生制药中国

研发中心、安进亚太研发中心等跨国企业研发中心担任重要岗位，主要研究涉及内分泌代

谢、心血管及肿瘤等治疗领域。2018年-2021年8月任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副总，2021年9月加入通化东宝。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陈红，男，汉族，出生于1974年6月，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执业药师。

1998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物分析专业；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生物工程硕士研究生

专业；201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企业管理在职博士。 曾从事过中药及生物制品的研究开发工

作，主持过重组人胰岛素系列制剂研究与开发、氧化物模拟酶的筛选及应用研究、镇脑宁胶

囊改良中药新药研制、镇脑宁胶囊药物经济学评价、珍稀药用植物细胞生物工程技术的开

发与应用研究等。曾任公司产品开发部经理/总工程师。现主要负责中药改良型新药和古代

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开发以及中药生产质量管理等工作。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迟军玉，男，汉族，出生于1979年8月，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中级会计师。

2002年7月毕业于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电算化专业；2015年7月毕业于长春理工大

学法学专业。主要工作经历：2002年7月至2009年9月在东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会

计工作；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在安邦保险通化支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10年3月至2020

年4月在通化通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任审计助理/项目经理/所长/主任会计师。

2020年5月加入通化东宝。 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冷春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280,960股、张国栋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264,120股，张文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597,067股，陈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90,

845股，除此之外，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冷春生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6.23%股份，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在最近三

年内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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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3年9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

体监事同意，本次监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9月7日通过口头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过半数监事共同推举监事王

君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君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个人简历附后）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9月8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君业先生，男，汉族，出生于1965年9月，正高级会计师，本科学历。 1990年7月毕业于

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原吉林财贸学院），获学士学位，曾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董事

会秘书，现任东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王君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298,240股，王君业先生与公司控股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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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借款逾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海科金集团借款逾期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一）借款概述

2020年2月10日，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海

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金集团” ）签署《委

托贷款合同》，约定公司向其借款1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20年2月17日至

2022年2月16日。 海科金集团分别于2020年2月17日、2020年5月26日向公司

发放借款5,000万元、9,500万元，合计发放借款14,500万元。为保证海科金集

团债权的实现，2020年7月，公司增加海科金集团子公司北京海淀科技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为公司本笔借款提供担保，公司以自身持有的海

科金集团3.02%的股权向其提供质押反担保。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向海科

金集团借款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截至目前，公司在海科金集团的借款仍处于逾期状态，逾期借款本金14,

500万元。

（二）前期诉讼/执行情况

公司借款逾期后，根据海科金集团申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

年3月15日对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合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广东合利金融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利科技” ）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145,288,

384元，公司质押的3.02%的海科金集团股权在执行中被冻结。 相关具体内容

详见《关于向海科金集团借款到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2022年8月，公司子公司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

宝” ）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2）京01民

初142号），获悉海科金集团就合利宝及霍东为公司借款担保事项对合利宝及

霍东提起诉讼，要求合利宝及霍东就公司对海科金集团所负清偿14,500万元

承担相应担保或赔偿责任。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借款逾期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2023年5月，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

京01民初142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合利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在借款本金、 罚息及违约金范围内连带清偿公司对海科金集团所负的债

务；霍东在借款本金、罚息及违约金范围内对公司对海科金集团所负债务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等。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借款逾期诉

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三）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天津” ）、北京仁

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信息” ）、合利科技与海科金集团签署

《和解协议》。 相关各方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本笔借款在前期的执行

事宜达成一致。 《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公司对海科金集团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4,500

万元；罚息及违约金以14,50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合计按照年利率16.6％计算（原按照年利率24%计算），其他仍按照前

期执行确定的内容履行。

2、公司应当在《和解协议》生效后9个月内向海科金集团偿还全部未清偿

的借款本金、罚息及违约金等，仁东天津、仁东信息、合利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3、《和解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公司撤回对本借款案件前期执行异议的

起诉后生效。

根据公司收到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经法院准许，

目前公司已撤回对海科金集团借款案件执行异议起诉，《和解协议》已生效。

二、兴业银行借款逾期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一）借款概述

公司于2019年10月获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兴业银

行” ）借款3.5亿元，借款期限一年，公司控股股东仁东信息、霍东等相关方为

该笔借款提供了担保。 由于未及时办理完成续贷事宜，且受宏观经济环境等因

素影响，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出现了借款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 在控股股

东仁东信息支持下，公司与兴业银行进行了诉前和解，并于2021年3月9日收

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

截至目前， 公司在兴业银行的借款仍处于逾期状态， 逾期借款本金12,

315.23万元。

（二）前期诉讼/执行情况

2021年11月23日，合利宝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京04执183号），要求合利宝

协助冻结合利科技（合利宝持股比例95%的股东）持有的合利宝全部股权以

及产生的孳息，包括股息、红利、现金收益等，冻结期限为三年。 因履行担保责

任， 公司实际控制人霍东及其配偶赵佳于2021年8月13日被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1）、《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续贷事宜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1）、《关于收到仲裁通知暨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情况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等相关公告。

（三）进展情况

2023年9月5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执行通知

书》（（2023）京04执322号）。 因与兴业银行借款纠纷事项，兴业银行北京月

坛支行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3年08月22日立案执行，责令公司及相关担保方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支

出的费用。 逾期不履行，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经营正常，公司将在与债权人加强沟通协商，努力化解债务风险

的同时，采取加快回收款项、减少费用支出、向控股股东借款、处置资产等方式

筹措偿债资金，争取妥善处理上述借款逾期产生的诉讼事项。目前公司面临较

大的偿债压力，不排除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可能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

申请对公司资产采取处置措施。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七日


